

苏政复〔2013〕40号

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江苏省

海岛保护规划（2011－2020）的批复
省海洋与渔业局：

你局《关于请求批复〈江苏省海岛保护规划〉的请示》（苏海域〔2013〕9号）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原则同意《江苏省海岛保护规划（2011－2020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以及提出的全省海岛保护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保护重点和保障措施。

二、江苏海域共辖海岛26个，是全国海岛数量较少的沿海省份之一，统筹做好全省海岛的开发保护、建设管理，具有重要意义。要坚持绿色、环保、节约的理念，按照科学规划、保护优先、合理开发、永续利用的原则，科学制定海岛分类和分区保护目标，合理配置海岛资源，优化海岛开发布局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，保障海岛生态安全，促进海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三、通过《规划》实施，到2020年，全省海岛典型生态系统和地貌形态保护要显著加强，生态受损海岛逐步得到有效治理。全面完成特殊用途海岛标志设置，特殊用途海岛保护力度得到增强。海岛开发秩序逐步规范，海岛经济发展明显加快，产业结构逐步优化。海岛固体废弃物和污水得到有效处理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。

四、海岛保护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公益事业，各级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，用于海岛保护、生态修复、科学研究等工作。制定出台优惠政策，建立多渠道、多元化投融资机制，动员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海岛保护与利用。

五、《规划》是全省海岛资源科学保护、开发利用的重要依据，你局要认真做好《规划》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加强海岛保护规章制度建设，完善地方海岛保护规划体系，强化海岛管理执法监督检查，切实履行规划管理、监督指导职能，规范海岛开发秩序，合理利用有限的海岛资源，实现全省海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
江苏省人民政府

2013年3月28日
	抄送：南通市、盐城市、连云港市人民政府，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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